嘉兴学院文件
嘉院教字〔2011〕16号

───────────────────────────────
关于印发《嘉兴学院学生考试作弊认定及            处理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嘉兴学院学生考试作弊认定及处理办法》已经2011年第13次校长办公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6年6月1日公布施行的原《嘉兴学院学生考试作弊认定及处理办法》（嘉院教字〔2006〕3号）同时废止。
                                              嘉兴学院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
  嘉兴学院办公室                           2011年8月1日印发

──────────────────────────────────────────
嘉兴学院学生考试作弊认定及处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考试工作管理，规范考场秩序，严肃考试纪律，树立优良考风和学风，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根据《嘉兴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和《嘉兴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试违纪行为的认定

在各类考试（含考查、测验）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属违反考试纪律：

1. 未按规定位置就座或不服从监考人员安排与指导，扰乱考试秩序者；

2．未按规定位置存放书包、书籍等物品者；

3．未经监考人员允许，借用他人的文具，或在开卷考试中借用他人的书籍、笔记本、文具等物品者；

4．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者；

5．考试结束后未按要求及时交卷或擅自将试卷带出考场者；

6．交卷后未按要求及时离场或在考场附近大肆喧哗且不听劝阻者；

7．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或具有存储功能的电子文具进入考场，并未按规定上交者；

8．经认定的其他违反考试纪律者。

第三条　考试作弊行为的认定

根据作弊性质和影响的程度，将考试作弊分为一般作弊和严重作弊两类。

（一）一般作弊行为的认定

在各类考试（含考查、测验）中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均属一般作弊：

1．偷看各种资料者；

2．夹带任何与考试科目有关的材料者；

3．考试中偷看、抄袭别人试卷者；

4．考试中交换试卷、传递纸条、互对答案等作弊的双方；

5．以任何方式传递或接收考试信息、或为他人作弊提供方便者（构成严重作弊行为第7项的，按严重作弊处理）；
6．以各种借口在考试过程中离开考场并在考场外偷看与考试内容有关的资料或与他人交谈考试有关内容者；

7．携带存储有与考试内容有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8．评卷过程中被发现同一科目同一考场有两份及以上答卷答案雷同的；

9．其他经认定为一般作弊的行为。

（二）严重作弊行为的认定

在各类考试（含考查、测验）中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属于严重作弊：

1．由他人为其代考或代他人参加考试者；

2．涂改他人试卷姓名占为己有者；

3．在校学习期间第二次作弊者；

4．组织或参与团体（3人以上）作弊者；

5．偷窃考卷或为偷窃考卷提供方便者；

6．购买专门作弊设备提供或接收答案者；

7. 机考中利用网络手段或者电子介质传递或接收答卷者；

8. 其他经认定的严重作弊行为者。

第四条　考试违纪的处理

对违反考试纪律行为的学生，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及以上处分。经教育表现较好者，给予重修机会。

第五条　一般作弊行为的处理

对构成一般作弊行为的学生，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并给予留校察看一年处分。对教育表现较好者，察看期满后，经本人书面申请，学校审批后，在毕业前给予一次重修机会。

第六条　严重作弊行为的处理

对构成严重作弊行为的学生，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并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加重处分：

1．多次违反考试纪律的，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2．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考试作弊行为拒不承认，态度恶劣，经复查证明行为属实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3．不听从监考教师批评、处理，故意纠缠、谩骂、威胁监考教师和严重干扰考场纪律，情节严重者，停止其考试，给予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第八条　考试违纪、作弊处理程序

1．考试中学生违纪、作弊以监考人员的当场认定为准。监考人员应将当事人姓名、班级、学号、违纪作弊的主要情节在《考场记录表》中如实记录并签名，及时将违纪、作弊学生的试卷和证物送至学生所在学院。

2．巡考人员发现考生违纪、作弊时，应立即向考场监考人员说明情况，监考人员应将当事人姓名、班级、学号、违纪作弊的主要情节在《考场记录表》中如实记录并签名，及时将违纪、作弊学生的试卷和证物送至学生所在学院，巡考人员应同时在《考场记录表》上签名。

3．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对违纪、作弊学生进行教育，责令学生做出书面检查。学生考试违纪，给予警告处分的，3个工作日内由学生所在学院处理并代学校拟文报学校发文公布。学生考试作弊，以及学生考试违纪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的，在3个工作日以内，学生所在学院在《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后并连同相关材料报教务处。

4．教务处对违纪、作弊学生进行事实认定，并提出处理意见。留校察看以下处分的经主管校长审批后代学校拟文并报学校发文公布；开除学籍处分的报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后代学校拟文并报学校发文公布。

5．作弊学生对处理决定有异议，须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诉。

第九条　考试违纪、作弊等均在该生学籍档案中予以注明。

第十条　大学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等省级以上统一考试的规定与本办法有冲突者以统一考试的规定为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校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嘉兴学院学生考试作弊认定及处理办法》（嘉院教字〔2006〕3号）同时废止。
附件：1．《嘉兴学院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审批表》

2．《嘉兴学院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通知单》
附件1：
嘉兴学院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审批表
	学院
	
	专业
	
	班级
	

	姓名
	
	考试课程
	
	考试时间
	

	违纪（作弊）事实
	             监考员签名：
                         年  月   日

	本人对错误的认识态度
	                                            年   月   日 

	学　　院
处理意见
	　　　　　　　　　　　　　　　　　　　　　　　　　　　　　
   学院领导签名：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处理意见
	　　　　　　　　　　　　　　　
　　　　　　　　　　　　　　　
教务处盖章：
年   月   日

	学 　 校
处理意见
	　　　　　　　　　            
                                　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嘉兴学院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通知单
学生姓名：___________    学生所在学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就读专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生所在班级：__________________
考试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考试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违纪、作弊行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达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接收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嘉兴学院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通知单
学生姓名：__________     ，所在学院　　　　　　　　　　　　　　，专业及班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上午（下午、晚上）参加_____________________（课程名称）考试过程中，你的行为已构成了考试_______     。

现依据《嘉兴学院学生考试作弊认定及处理办法》第          条，经研究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给予警告及其以上处分；
□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给予留校察看一年处分；
□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根据《嘉兴学院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学生享有申诉权。如对本决定不服，学生可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嘉兴学院教务处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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